
苗栗縣榮民服務處113年退除役官兵懇談會會議紀錄

時間：113年 5月 16日上午0920時

地點：苗栗縣榮民服務處二樓會議室

主席：處長 陳立中                        紀錄：劉彥岑

參加人員：如簽到冊

壹、來賓介紹：(略)

貳、業務宣導：(略)

一、榮服處工作報告(如附件)

二、苗栗市衛生所宣導及提問

三、苗栗縣長照中心宣導及提問

四、雲林榮家宣導及提問

五、苗栗就業中心宣導及提問

六、臺中榮總社工室宣導及提問

七、苗栗縣政府勞青處宣導及提問

八、移民署苗栗縣服務站宣導及提問

九、苗栗縣後備指揮部宣導及提問

十、新竹榮家宣導及提問

參、座談及問題說明： 

一、榮民陳龍(苗栗縣政戰學校校友會會長)：

本人一直以來都有捐錢給家扶基金會的習慣，自從認識輔

導會後，就把該筆款項改捐給榮服處做為遺孤認養金，迄

今已有二十餘年，今天在座的都是榮民眷，更應該把資源

用來照顧榮民子女，希望大家能盡點心意，量力捐助，讓

那些小朋友能無後顧之憂的學習。

【總幹事林育文回應】：

感謝陳學長熱心公益捐款扶助向學子女；本處係依輔導會

推動榮民遺孤認養實施要點辦理，認養金得由認養人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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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經濟能力及意願捐助，選擇按次、按月、按季或按年，以

現金或支票方式捐助認養金。

二、榮民劉漢良：

請問榮民未滿61歲，自己的長輩入住榮家，可否比照依附

榮民付費？

【雲林榮家主任張筱貞回應】：

榮民尚未入住榮家前，長輩仍依一般民眾收費，如果榮民

入住後，長輩則可改為「併同安置」，比照榮民標準收費。

三、榮民盧振得：

請問榮家的收費標準為何？因身障提前就養的榮民是否可

以提前入住榮家？

【雲林榮家主任張筱貞回應】：

榮家收費是收規費，全國收費標準均一致，原則上記得1

萬 2、2萬 2及 3萬 2等三種收費標準。另外身障提前就養榮

民可以未滿61歲就公費入住榮家。

四、榮民古金龍(苗栗縣八二三戰役戰友協會理事長)：

823戰役迄今已有66年，而823戰役戰友協會正面臨人員

凋零，因此現在最重要的事是招募新會員，只要是榮民想

要延續823精神者，皆可加入，否則今年協會將會面臨解

散的命運，很可惜。

【處長陳立中回應】：

首先向參加八二三砲戰的古理事長表達最高敬意；感謝前

輩們付出青春，保家衛國，奠定臺灣安定及國家發展基礎。

五、榮民李錦珪：

今年公務員均有調薪，退休俸是否有調整，如果有調整的

話是否會主動通知大家？

【處長陳立中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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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退除役官兵113年 1-3月俸金調整待遇差額已於4月2

日撥發入帳，輔導會官網首頁已設有線上查詢服務，便利

個人俸金資料查詢。如有疑問，歡迎蒞處或電話詢問，將由

專人為您服務。

六、榮民李炳友(苗栗縣中央軍事院校校友會總幹事)：

我個人支持捐助遺孤認養，並立即填表加入八二三協會。

【處長陳立中回應】：

感謝中央軍事院校校友會李總幹事共襄盛舉，捐款扶助向

學子女。

肆、主席結論：

經過相關單位業務宣導及本處工作報告，相信大家已了解輔導

會戮力為榮民眷做好各項服務照顧工作。再次感謝各位榮民先

進參與這次懇談會，今天會議到此結束，謝謝各位！

伍、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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